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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经营行为，建立和完善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道路运输市场服务水平，省交通运输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有关要求和《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起草了《云南省道路运输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并多次座谈交流、广泛征求意见，现拟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一、编制原则
道路运输领域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已开展多年，较为规范，此次起草的《云南省道路运输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在不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的前提下，以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为基础，以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为评价标准，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及各类专项检查中发现的信用信息，构建信用评价体系，重点针对信用评价运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二、《云南省道路运输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内容
共八章、28条、4个附件。主要内容有：
（一）信用评价的目的。开展信用评价，强化信用评价运用，引导道路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诚实守信，提升行业服务质量，维护市场秩序，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二）信用评价的对象范围。全省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出租汽车（含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企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一、二、三类机动车、摩托车维修企业及取得道路运输相关从业资格证件人员。
（三）信用评价的原则。客观公正、公平公开、分级管理、奖惩并举。
（四）信用等级的评价方法。本办法将道路运输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等级从高到低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差五个等级，依次用AA级、A级、B级、C级和D级表示。通过将各领域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与信用评价等级一一关系对应，形成信用等级评价结果。道路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采用定期评价和动态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五）信用信息的内容与应用。信用信息是信用评价的基础。本办法中明确了信用信息的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守信信息、不良信息、信用评价信息和其他信息等。这些信息反映了道路运输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的信用状况，为信用评价提供了依据。在信用应用方面，本办法强调了信用信息的共享、公开和奖惩机制。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信用信息归集到统一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实现信息共享和公开。对于守信企业和从业人员，将给予政策扶持、优先办理、优化检查频次等激励措施；对于失信企业和从业人员，将采取限制市场准入、停业整改、加大监管力度等惩戒措施。
三、编制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23年修订版）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
5.《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
6.《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交办运〔2023〕52号）
7.《云南省社会信用条例》
8.《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云交规〔2022〕1号）

